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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成都华泽钴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的 

关注函 

 

公司部关注函[2016]第 70号 

 

成都华泽钴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你公司于 2016 年 4 月 30 日披露了《2015 年年度报告》、《2015

年年度审计报告》等系列文件，公告显示，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对你公司 2015 年度的财务报告出具了带强调事项段的保

留意见审计报告，并对你公司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出具了否定意见的

审计报告。 

我部对此表示高度关注。请你公司及会计师事务所就下列事项进

行说明并于2016 年 5月 7日前提交书面回复： 

1、《2015 年年度审计报告》显示，你公司子公司陕西华泽镍钴

金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陕西华泽”）2013 年至 2015 年主要通过

开出的应付票据中银行承兑汇票和本票虚挂往来款，后通过票据公司

贴现、回款转入关联公司，年末用无效应收票据冲减往来款，从而形

成关联方资金占用。会计师无法取得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判断该关

联方资金占用的真实、准确、完整，以及该调整事项对财务报表的影

响。 

（1）请你公司详细说明形成关联方资金占用的业务流程、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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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转情况、各个流转过程的会计处理情况以及对财务报表的影响。 

（2）请会计师事务所补充说明已履行的审计程序是否充分、适

当，审计过程是否受限，无法获得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的具体情形

和原因。 

（3）根据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公司未能

按照《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和相关规定在所有重大方面保持有效

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同时根据其出具的《关于成都华泽钴镍材料股

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财务报告非标审计意见的专项说明》，导致保留

意见的事项属于明显违反会计准则的事项。请会计师事务所补充说明

在公司财务报告内部控制无效，且已经发现的重大事项明显违反会计

准则的情况下，判断未发现的错报对财务报表可能产生的影响不具有

广泛性，进而出具保留意见，而不是无法表示意见或否定意见的合理

性和具体理由（请列示相关审计准则的具体条款和判断依据并提供相

应审计证据）。 

2、《关于子公司盈利预测实现情况的专项说明》和《国信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华泽钴镍重大资产重组盈利预测承诺实现情况》等公

告显示，你公司前次重大资产重组中所购买的标的资产陕西华泽2013

年度及 2015 年度实现的净利润数未达到承诺业绩，陕西华泽全资子

公司平安鑫海 2013、2014、2015 年度实现的净利润数未达到承诺业

绩。 

（1）请你公司根据 2015 年度陕西华泽及平安鑫海盈利预测承诺

实现情况计算 2015 年王辉、王涛应补偿股份数，并结合 2013 年度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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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露的应补偿的股份数为 45,219,258 股，说明总股份补偿数占王辉、

王涛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数的比例，履行股份补偿后王辉、王涛持有上

市公司的剩余股份数和持股比例，是否存在可能造成实际控制人变更

的情况。 

（2）2016 年 1 月 12 日，你公司披露《关于收到公司控股股东

与陕西华江新材料有限公司签订协议书的公告》，公告称王辉、王涛

股票质押业务所负债务由陕西华江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江

新材”）代为偿还，且华江新材应于 2016 年 4月 10 日前解决王辉、

王涛 45,219,258 股股份质押贷款的资金。请你公司说明华江新材代

为偿还的进展情况。 

（3）截止目前，王辉持有你公司股份总数为 107,441,716 股，

占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19.77%，其中处于质押状态的股份累积数

为 107,440,000 股，占其所持你公司股份总数的 99.998%。王涛持有

你公司股份总数为84,191,525股，占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15.49%，

其中处于质押状态的股份累积数为 84,180,000 股，占其所持你公司

股份总数的 99.986%。请补充披露王辉、王涛持有你公司的股权被质

押的对手方、质押起止时间、起止时间平仓线和警戒线情况。并说明

王辉、王涛需要解除股份质押进行业绩补偿的金额以及资金来源。 

（4）请说明在会计师事务所出具带强调事项段的保留意见审计

报告的情况下，利润补偿金额的确定依据及合理性，同时请你公司详

细说明为消除非标意见影响拟采取的后续措施。 

（5）请独立财务顾问就上述问题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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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请你公司及时对我部 4 月 27 日发出的关注函【2016】第 61

号作出答复。 

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作出说明，并在 5月 7日前将相关说明报我

部。 

鉴于你公司前期信息披露和规范运作问题较多，目前又涉及证监

会立案调查，市场关注度较高，请你公司及全体董事在后续推进重大

资产重组、关联方资金占用整改、信息披露和规范运作方面严格遵守

《证券法》、《公司法》等法规及《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及时、真

实、准确、完整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提高规范运作水平。     

特此函告 

 

深圳证券交易所 

公司管理部  

2016 年 5 月 2 日 

 

 

 

 

 

 


